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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24�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3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6,000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 26.08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实际回购股数 1,880,572股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94%

实际回购金额 3,112.00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4.30元/股~19.95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全部用

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本次回购后的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根

据相关规则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 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完成出售。

回购价格不超过26.08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4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0）。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4年2月26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

司 股份 333,399股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24 年 2 月 27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1）。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期限已届满，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金额已达回购金额下限，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 公司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880,5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94%，回购成交的最高

价为19.95元/股， 最低价为14.30元/股， 回购均价为16.55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112.00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本次股份回购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

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 一回购股份》的规定及公司回

购方案的内容。 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照披露的方案

完成回购。

（四）本次实施股份回购使用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

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股份的回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

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4年2月24日，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方案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4日披露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0）。

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对公

司价值的认可和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崔宁女士增持公司股份32,076股；公司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王小琴女士增持公司股份9,100股，公司副总经理邵珂先生增持公司

股份16,600股，公司副总经理马鸿杰女士增持公司股份22,681股。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2月1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暨公司 “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3）。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其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在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

项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0 0.00 0 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99,198,650 100.00 199,198,650 100.0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0 0.00 1,880,572 0.94

股份总数 199,198,650 100.00 199,198,650 100.00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1,880,572股， 根据回购股份方案将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拟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3年内完成出售，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完成出售，未实施出售部分将履行相关

程序予以注销。 出售股份在实施前暂时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

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和配股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公司届时将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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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权益变动增加超过

1%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系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深圳科益医

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益医药” ）及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邓学勤先生因公司股权激励归

属、回购A股股份以及邓学勤先生履行此前披露的增持计划致使其持有股份表决权比例变动。

● 截至2024年5月21日，公司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1,880,57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0.94%。

● 本次权益变动后， 科益医药及邓学勤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由131,778,347股增加至

133,542,472股， 较2020年12月14�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日的持股情况，科

益医药及邓学勤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表决权比例由66.32%变更为67.68%，累计增加1.36%。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控股股东科益医药及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邓学勤先生持有权益变动比例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日（2020年12月14日）至2024年5月21日期间，因邓学勤先生增持、公司实施

股份回购、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归属等使其持有表决权比例被动变动，合计权益变动比例变动1.36%。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 信息披露义务人1

姓名 邓学勤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0301196704******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永久居留权 否

2.� 信息披露义务人2

企业名称 深圳科益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社区科苑路15号科兴科学园D1栋42层08室

法定代表人 邓学勤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FBG0N1R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2018-10-09

经营期限 2018-10-09�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医药行业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 正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科益医药100%股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拥有权益的变动情况

邓学勤先生于2023年5月16日至2023年7月25日主动增持公司股票 1,001,415股。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

兼董事长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

邓学勤先生计划自2024年1月31日起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

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并于2024年1月31日至2024年2月29日增持公司股票762,710股，

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

兼董事长、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本次增持计划尚

未实施完毕。

2023年6月，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

工作 ， 合计归属公司股份498,000股， 并已于2023年6月29日上市流通， 公司总股本由

198,700,650增加至199,198,65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7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

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

2024年2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

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本次回购后的股份

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根据相关规则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 并在披

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完成出售。 回购价格不超过26.08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4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4-01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事项已实施完毕，公司累计回购股份1,880,572股，回

购金额3,112.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2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科益医药及邓学勤先生权益变动前后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

义务人

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权益变动

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科益医药

无限售流

通股

2020年12月

14日至2024年

5月21日

131,778,347 66.32% 131,778,347 66.78% 0.46%

邓学勤

无限售流

通股

0 0.00% 1,764,125 0.89% 0.89%

合计 1.36%

注1：上述表格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计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的系四舍五入造成。

注2：权益变动前科益医药、邓学勤的持股数量为公司在科创板上市日（2020年12月14日）其

持股的数量；因邓学勤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本次权益变动后邓学勤增持数量为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邓学勤累计增持后的持股数量。

注3：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以公司在科创板上市日（2020年12月14日）有

表决权的总股本198,700,650股为基数计算；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以公司股份

回购实施完毕后有表决权的总股本197,318,078股为基数计算。

二、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司将根据股东后续持股变

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081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2024-026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于2024年4月

30日发出通知，并于2024年5月21日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

于2024年5月21日 （星期二） 下午14:30在公司总部大楼六楼会议室召开；2024年5月21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4年5月

21日9:15-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新宏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公司董事朱明、王汉林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公司董事张

新宏、李配超代为出席并签署相关文件。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40人， 代表股份

1,387,576,49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2.2564%。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1,306,175,312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49.19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7人， 代表股份81,401,183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0656%。

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 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37人， 代表股份

81,401,18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0656%。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

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6,999,6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4％；反对364,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3％；弃权21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824,3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14％；反对364,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75％；弃权21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11％。

2、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6,967,6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1％；反对396,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6％；弃权21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792,3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521％；反对396,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868％；弃权21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11％。

3、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6,999,6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4％；反对361,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0％；弃权2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824,3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14％；反对361,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39％；弃权2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47％。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7,120,4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1％；反对442,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9％；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945,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398％；反对442,0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430％；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2％。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7,157,0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8％；反对405,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2％；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981,7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48％；反对405,4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0％；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2％。

6、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7,280,7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7％；反对284,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5％；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105,4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67％；反对284,7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97％；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7、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7,076,2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40％；反对284,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5％；弃权2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900,9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55％；反对284,7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97％；弃权2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47％。

8、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6,858,6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3％；反对703,87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7％；弃权14,0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683,3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181％；反对703,871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647％；弃权14,0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2％。

9、审议通过《关于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9,466,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949％；反对18,095,92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041％；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291,2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7523％；反对18,095,925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05％；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为购房客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2,969,1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80％；反对3,970,47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61％；弃权636,9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793,8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399％；反对3,970,47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777％；弃权636,9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82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3,652,7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965％；反对13,912,72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27％；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77,4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8949％；反对13,912,725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916％；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12、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6,823,6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7％；反对738,87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2％；弃权14,0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648,3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51％；反对738,871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077％；弃权14,0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2％。

13、审议通过《关于开展金融资产转让及回购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7,232,0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2％；反对330,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8％；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056,7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69％；反对330,4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59％；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2％。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和信托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0,189,9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677％；反对7,375,529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315％；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14,6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258％；反对7,375,529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607％；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1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6,993,5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0％；反对370,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7％；弃权21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818,2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839％；反对370,4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50％；弃权21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11％。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朱雪珍、赵增耀和殷新向大会作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述职报告全文内容于2024年4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

查询。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指派居兆律师、 王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参会董事签字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3033

证券简称：三维股份 公告编号：

2024-042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合营企业提供关联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四川三维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三维” ）。

●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本次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 为四川三维向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申请保函提供最高担保额度为50万元连带

责任担保，截止本次担保前公司累计为四川三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4,525万元。

● 本次公司为四川三维提供担保已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12月1日披

露的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72）、《关于对合营企业提供

关联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4）及2023年12月19日披露的《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79），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 公司股东、四川三维董事长吴善国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若四川三维到期无法还本付息，

公司将要求吴善国承担担保责任。

一、担保基本情况及关联担保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基本情况介绍

近日，公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本次公司为四川三维提供

的担保金额共计50万元。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3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关联董事叶继跃、陈晓宇、吴光正回

避了本次表决，以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3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合营企业提供关联担

保额度的议案》。 四川三维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银行申请授信， 公司拟为授信提供最高额度为

100,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上述担保额度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已经履行完毕、期限届满或消灭的

担保将不再占用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的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

止。 公司董事会拟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担保额度内办理相关业务，代表

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本次提供

关联担保额度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认为：四川三维是公司的合营企业，公司提供关联担保是为了满足四川三维的资金需

求，有利于加快四川三维的经营发展，提升公司对外投资收益。 同意提供关联担保额度，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担保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表决，并对

该项关联担保发表意见：本次提供关联担保额度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提供关联担保额度

是为了满足四川三维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资金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对四川三维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事项，并同意

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3年12月18日召开的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暨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三维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善国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疏散平台、混凝土轨枕、道岔、接触网支柱、橡胶垫板、套管、尼龙挡板座、

挡板、螺纹道钉、弹条、城市地铁、高速铁路、轨道交通设施、铸造件、防腐轨道扣件铁路线上料产

品、装配式建筑、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商品混凝土、建筑及市政配套产品、钢筋混凝土轨道板、地铁

管片的研发、生产、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9年3月20日

营业期限：2019年3月20日至长期

住所：成都市新津区永商镇兴化十路996号（工业园区）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4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36,058,973.45 1,130,058,028.18

负债总额 791,879,286.08 674,914,432.60

净资产 444,179,687.37 455,143,595.58

营业收入 735,861,035.12 69,957,461.22

净利润 128,713,619.29 10,963,908.21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成都轨道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3,400万元 34 货币

广西三维 6,600万元 66 货币

合计 10,000万元 － －

广西三维虽拥有四川三维股东会66%表决权但未能对其形成控制，原因如下：根据四川三维

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所审议（决议）事项，必须经代表公司三分之二（66.67%）以上表决权

的股东通过方为有效，因公司拥有的股东会表决权为66%，故广西三维无法控制四川三维的股东

会；董事会审议事项须经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董事会设董事5名，其中公司董事2名，

占比未达到三分之二，故广西三维无法控制四川三维的董事会。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人：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

3、担保金额：伍拾万元整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不含本次）

截至公告披露日， 公司为合营企业四川三维提供的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00,000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8.71%， 公司为合营企业四川三维提供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64,52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8.53%。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310

证券简称：

*ST

东园 公告编号：

2024-045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ST东园，证券代码：

002310）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2024年5月17日、2024年5月20日、2024年5月21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

情形。

同时，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十个交易日内四次出现同向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况， 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现

将有关核查情况说明如下，截至本公告日：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3、公司于2024年5月7日收到债权人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

国资公司” ）送达的《关于申请法院对东方园林进行重整及预重整的通知》，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朝阳国资公司已于2024年5月7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 ）提交对公司进行重整及预重整的申请。 同日，公司收到北京

一中院的《通知书》，通知公司被朝阳国资公司以债权人名义向法院申请重整及预重整。朝阳国资

公司是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和公司最大债权人。 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8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2024年5月9日，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的《决定书》，同意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

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收到法院启动公司

预重整及指定临时管理人决定书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预重整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公司将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的规定，及时披露该事项进展情况。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有主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6、公司不存在导致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未披露事项。

7、经查询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数据，截至2024年5月20日，公司所属中上协行业分类生态

保护和环境治理业的最新滚动市盈率为17.41。由于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负，导致公司股

票市盈率为负，与行业平均水平不符。

8、除已披露的风险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重大风险事项。

9、公司不存在其他可能导致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没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法院裁定启动预重整的文件，尚未收到受理重整申请的文

件，朝阳国资公司的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无论是

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继续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后续若收到法院受理重

整申请的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触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9.3.1条之“（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

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规定的对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

情形，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同时，公司2021-2023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2023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

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如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

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

请后，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4、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化解公司债务风险，优化公司资产

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有助于消除公司因2023年度净资产为负引发的退市

风险，帮助公司恢复健康发展状态。 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

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522

证券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4-033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与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并于2024年4月10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1日、2024年4月11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要求，现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5月2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2369661）中所持有的1,665万股公司股票已于2024年5月20日以非交易

过户的方式过户至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B886492953），过户价格为6.81元/股。 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66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9%。

根据《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

存续期为48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本员工

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分三期解锁， 解锁时点分别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

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满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每期解锁的标的股票比例分别为40%、30%、

30%，各年度持有人具体解锁数量根据绩效考核结果计算确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300790

证券简称：宇瞳光学 公告编号：

2024-070

债券代码：

123219

债券简称：宇瞳转债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将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

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4-06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

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5月14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

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有比例（%）

1 张品光 45,153,921 13.46

2 张伟 13,711,092 4.09

3 金永红 11,074,092 3.30

4 姜先海 10,820,454 3.22

5 谭家勇 10,408,864 3.10

6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9,143,900 2.73

7 何敏超 9,091,363 2.71

8 林炎明 8,628,666 2.57

9 张浩 8,186,907 2.44

10 高候钟 8,019,436 2.39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总数。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有比例（%）

1 张品光 11,288,480 4.58

2 谭家勇 10,408,864 4.22

3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9,143,900 3.71

4 何敏超 8,498,863 3.45

5 张浩 8,186,907 3.32

6 高候钟 8,019,436 3.25

7 张品章 4,622,222 1.88

8 王宝光 4,580,900 1.86

9 陆伟 4,484,412 1.82

10 黄秀娟 4,307,960 1.75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总数。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827

证券简称：高争民爆 公告编号：

2024-017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证券代码：002827，证券简

称： 高争民爆）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内 （2024年5月17日、2024年5月20日、2024年5月

21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书面及现场询问的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针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2、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4、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5、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

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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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度暨

2024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5月29日（星期三）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 议 问 题 征 集 ： 投 资 者 可 于 2024 年 05 月 29 日 前 访 问 网 址

https://eseb.cn/1eEQerahxKw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 公司将通过本次

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3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及《2024年第一

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

2024年05月29日（星期三）15:00-16: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召开安徽元琛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

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5月29日（星期三）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财务总监 王若邻，董事会秘书 蒯贇，独立董事 杨利成（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

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 资 者 可 于 2024 年 05 月 29 日 （ 星 期 三 ）15:00-16:00 通 过 网 址

https://eseb.cn/1eEQerahxKw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

可于2024年05月29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 蒯贇

电话：0551-66339782

传真：0551-66335251

邮箱：yuanchenzqb@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05月22日


